
臺北市畸零地書面通知及公辦調處作業辦法

相關書表格式

⼀、 書面通知毗鄰畸零地文件格式

1-1. 起造人通知毗鄰畸零地合併使用通知書。

1-2. 實施者通知毗鄰畸零地合併使用通知書

二、 臺北市畸零地私辦調處不成證明文件清冊

2-1. 開會通知單。

2-2. 私調不成會議紀錄。

2-3. 畸零地私調會議出席委託書。（如委託他人出席私調

時檢附）

三、 申請書

3-1. 臺北市畸零地公辦調處申請書。

3-2. 申請地名冊。（申請人或共有土地2人(筆)以上時檢附

附）

3-3. 擬合併鄰地地號表。（擬合併地如有2筆土地以上時檢

附）

3-4. 委託書。（如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

3-5. 繼承系統表。（如未完成繼承登記時檢附）

※以上文件可附影本並加註與本正相符

四、 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合併使用或調整地形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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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簽證表。

4-2. 開業建築師簽證圖說。

五、 其他必要書圖文件。

5-1. 現況照片。

5-2.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交易價格清冊。

5-3. 文件屬實切結書。

5-4. 畸零地公辦調處會議出席委託書。（如委託他人出席

公調時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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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書
(起造人通知毗鄰畸零地合併使用)

本人 / 本公司將在臺北市○○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申請建造執照，因 臺端 / 貴公司所有○○區○○段○

○○地號等○筆土地經檢討屬畸零地，無法單獨建築使用（詳合併使

用圖說），爰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書面通知 臺端

/ 貴公司。

因 臺端 / 貴公司所有○○區○○段○○○地號等○筆土地之

面積 □小於 / □大於該地使用分區(第○種○○區)之最小寬度及深

度乘積，依臺北市畸零地調處會全體委員○○○年度建議價額計算原

則之 □讓售價額公式 / □折減讓售價額公式，經計算讓售全額為○

○○元。（詳讓售計算公式）

如 臺端 / 貴公司 同意依上開讓售全額○○○元讓售時，請

於收到本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以郵務雙掛號送達意願書，並副知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權利關係人。臺端 / 貴公司應於表明意願

次日起三個月內清除地上物、檢附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塗銷他

項權利、限制登記事項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無租賃權之切結書，此讓售

程序方為成立。

倘為下列情形，則視同無意願，本人 / 本公司將續行建造執

照程序，臺端 / 貴公司所有土地將維持現況，特此告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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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端 / 貴公司書面回復無意願。

2. 臺端 / 貴公司未於接獲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書面回復本人

/ 本○○公司。

3. 臺端 / 貴公司雖於期限內書面回復有願意，但未於三個

月內清除地上物、檢附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塗銷

他項權利、限制登記事項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無租賃權之

切結書等事項。

此致

○○○君 / ○○○公司

起造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 國 ○ ○ ○ 年 ○ ⽉ ○ ⽇

簽署
人印簽署人印

視個案情形，得由申請人配合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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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書
(實施者通知毗鄰畸零地合併使用)

本公司擔任實施者於臺北市○○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申請都市更新，經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後，因 臺端 / 貴

公司所有○○區○○段○○○地號等○筆土地經檢討屬畸零地，無法

單獨建築使用（詳合併使用圖說），爰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第八條規定書面通知 臺端 / 貴公司。

因 臺端 / 貴公司所有○○區○○段○○○地號等○筆土地之

面積 □小於 / □大於該地使用分區(第○種○○區)之最小寬度及深

度乘積，依臺北市畸零地調處會全體委員○○○年度建議價額計算原

則之 □讓售價額公式 / □折減讓售價額公式，經計算讓售全額為○

○○元。（詳讓售計算公式）

如 臺端 / 貴公司 同意 □依上開讓售全額○○○元讓售 /

□雙⽅協議⼀次達成合意後納入都市更新單元時，請於收到本通知書

次日起三十日內，以郵務雙掛號送達意願書，並副知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及權利關係人。臺端 / 貴公司應於表明意願次日起三個月內

清除地上物、檢附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塗銷他項權利、限制登

記事項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無租賃權之切結書，此 □讓售 / □納入都

市更新單元程序方為成立。

倘為下列情形，則視同無意願，本人 / 本公司將續行都市更

1-2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77  期

16



新程序，臺端 / 貴公司所有土地將維持現況，特此告知。

⼀、讓售程序:

1. 臺端 / 貴公司書面回復無意願。

2. 臺端 / 貴公司未於接獲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書面回復本人

/ 本○○公司。

3. 臺端 / 貴公司雖於期限內書面回復有願意，但未於三個月

內清除地上物、檢附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且塗銷他項

權利、限制登記事項之土地登記謄本及無租賃權之切結書

等事項。

二、納入都市更新單元

1. 雙方未能⼀次達成合意納入都市更新單元。

2. 雙方未於期限內達成合意納入都市更新單元。

此致

○○○君 / ○○○公司

起造人/實施者：

地址：

電話：

中 華 ⺠ 國 ○ ○ ○ 年 ○ ⽉

簽署
人印簽署人印

視個案情形，得由申請人配合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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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地私調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市○○○區○○○路○○○號

發文⽇期：中華⺠國○○○年○○月○○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討論議程

開會事由：為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地號等○筆土地合併使用第○次私辦協調會議。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下午○時○○分

開會地點：臺北市○○區○○路○○號○樓

主持人：○○○

聯絡人：○○○

電話：○○○

出席者：○○○
列席者：○○○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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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1：本會議紀錄確為屬實，爾後若有糾紛、損及他人權益或有不實之事情發生，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與臺北

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無涉，特立此切結。

註記 2：2 頁以上時，請申請地所有權人加蓋騎縫章。

會議名稱：臺北市○○區○○段○○○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擬與同地段同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合併使用第○次私辦協調會議。

時 間：中華⺠國○○○年○○⽉○○⽇

地 點：

主 席： 會議記錄：

出 席：

（申請地出席簽到）

（擬合併地出席簽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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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1：本會議紀錄確為屬實，爾後若有糾紛、損及他人權益或有不實之事情發生，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與臺北

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無涉，特立此切結。

註記 2：2 頁以上時，請申請地所有權人加蓋騎縫章。

⼀、申請地意⾒(請於意見後方簽名)

二、擬合併地意見(請於意見後方簽名)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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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1：本會議紀錄確為屬實，爾後若有糾紛、損及他人權益或有不實之事情發生，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與臺北

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無涉，特立此切結。

註記 2：2 頁以上時，請申請地所有權人加蓋騎縫章。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77  期

21



畸零地私調會議出席委託書

茲有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經○○段○○○地號等○筆土地所有權人依臺北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辦理畸零地私調會議(協議調整地形

或合併使用)，因本人另有要事不克出席編號：第○次私辦協

調會議○○○○號畸零地私調處會議，故委託○○○代為本

⼈出席會議，並全權代表本⼈處理⼀切事宜，特立此書為

憑。

此致

土地所有權人:

委託人：

（被/調處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受託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 國 ○ ○ 年 ○ ⽉ ○ 日

視個案情形，得由申請人配合調整內容

簽署
人印簽署人印

簽署
人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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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畸零地公辦調處申請書

申請地所有權人姓名

通訊地址
郵遞

區號

申請合併使用土地座落( 區 里)

申請地 臺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計 筆

擬合併

鄰地
臺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計 筆

申請應檢附書圖文件

⼀、□申請書 五、□調處範圍距申請公調日最近九十日內

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二、□私調不成證明文件 六、□現況照片

三、□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合併使用或調

整地形圖說

七、□其他書圖文件

四、□建築線指示（定）圖

茲為申請上開土地之畸零地公辦調處。

此 致

臺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

申請地所有權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 國 年 月 日

附註：

1. 申請地或擬合併鄰地，如有二筆以上土地時，應檢附申請地或擬合併鄰地。

2. 申請地所有權⼈如有⼆⼈以上時，申請書以其中⼀⼈代表填寫。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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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地 名 冊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申請畸零地公辦調處，業經

等人完全同意，為申請畸零地公辦調處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1.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持有面積】 ㎡（所有權比例： ）

【所有權人】 印（人數比例： ）

【出⽣年⽉⽇】⺠國 年 月 日 【電話】

【⾝分證統⼀編號】

【住址】

【2.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持有面積】 ㎡（所有權比例： ）

【所有權人】 印（人數比例： ）

【出⽣年⽉⽇】⺠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編號】

【住址】

【3.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持有面積】 ㎡（所有權比例： ）

【所有權人】 印（人數比例： ）

【出⽣年⽉⽇】⺠國 年 月 日 【電話】

【⾝分證統⼀編號】

【住址】

【4.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持有面積】 ㎡（所有權比例： ）

【所有權人】 印（人數比例： ）

【出⽣年⽉⽇】⺠國 年 月 日 【電話】

【⾝分證統⼀編號】

【住址】

【5.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持有面積】 ㎡（所有權比例： ）

【所有權人】 印（人數比例： ）

【出⽣年⽉⽇】⺠國 年 月 日 【電話】

【⾝分證統⼀編號】

【住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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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合 併 鄰 地 地 號 表

本表共 頁 本頁第 頁 地號共 筆 本頁 筆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 .土地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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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 零 地 公 辦 調 處 委 託 書

本畸零地公調申請，所附⼀切文件印信，確係由委託⼈提供。

茲委託○○○○○○全權代表本人辦理

【地址】

【地號】

1.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2.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3.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4.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5.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6.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申請上述⼟地辦畸零地公辦調處⼀切⼿續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姓名】 印

【⾝分證統⼀編號】

【電話】

【住址】

【通訊處】

中華⺠國 年 月 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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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承

系
統

表

⻑

被
繼
承
人
：

子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次

死
亡
日
期
：

子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三 子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

配
偶
：

女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次

出
生
日
期
：

女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三 女
⺠

國
  

 年
  

月
  

日
生

  
 (

□
繼

承
□

抛
棄

□
無

繼
承

權
) 

上
繼

承
系

統
表

係
參

酌
⺠

法
第

⼀
⼀

三
八

條
⾄

⼀
⼀

四
○

條
之

規
定

訂
立

，
如

有
遺

漏
或

錯
誤

致
他

⼈
受

損
害

者
，

申
請

⼈
願

負
法

律
責

任
。

繼
承
人
：

蓋
章

繼
承
人
：

蓋
章

繼
承
人
：

蓋
章

繼
承
人
：

蓋
章

繼
承
人
：

蓋
章

繼
承
人
：

蓋
章

中
華

⺠
國

年
月

日

3-
5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77  期

27



臺北市畸零地調處事宜建築師簽證表

【1.起造人】

【2.建築地址】【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1.本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除規定項目及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

理項目外其餘由本建築師簽證負責。

2.依法應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之項目共已依法交由相關專

業技師負責辦理，本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設計建築師 簽署
人印簽署人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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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使用或調整地形圖說繪製原則

1. 圖說應詳細查繪位置圖、現況實測圖、地籍圖及畸零地

檢討圖，其比例不得⼩於⼀比五○○。

2. 現況實測圖，應繪製四週土地及擬合併地土地使用情

形、現況建築物情形（樓層數、構造別及建築執照號

碼）、及建築完成或未建築完成之認定及建築線與道路

開闢情形，必要時現況實測圖應套繪地籍線。

3. 地籍圖，應標示地段、地號及地籍線，並依現況實測圖

之建築物情形套繪於地籍圖上。

4. 畸零地檢討圖，請依畸零地相關法規檢討申請地及擬合

併地之現況，並標註申請地、擬合併地之土地尺寸及需

合併使用範圍之寬度及深度尺寸。

5. 圖說請著色：申請地（紅色）、擬合併地（黃色）、已建

築完成土地（綠色）、法定保留畸零地（橙色）、計畫道

路、指認定建築線有案之現有巷道（褐底紅邊線）、建

築線（紅邊線）、地界線(綠邊線)。

6. 土地概要簡表。

7. 調處人會同開業建築師用印。

8. 圖說份數為被調處人數再加三份，供被調處人及畸零地

調處會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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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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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照 片

（⼀）申請地地界線請上紅線，擬合併鄰地地界線請上黃線。

（二）照片應能完整顯示基地週遭情況。

（三）申請地與擬合併地範圍內，若涉及現有巷事宜，則另請檢具標註尺寸之現有巷現況相

片，並於圖說上標示咖啡色邊線。

小章

小章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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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2.5 公里交易清冊

編

號

地段地號 移轉面積

（㎡）

使用

分區

臨接

路寬

總價

(萬)

單價

(萬/㎡)

交易

年月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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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畸零地公調文件屬實切結書

茲有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擬與○○區○○段○○○地號等○筆土地合併使

用，申請臺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辦理公辦畸零地調處，本

人檢附所有文件圖說印信確為屬實，爾後若有產權糾紛、損

及他⼈權益或不實情事發⽣，願負⼀切法律責任與貴委員會

無涉，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臺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調處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 國 ○ ○ 年 ○ ⽉ ○ ⽇

簽署人印
簽署
人印

視個案情形，得由申請人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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